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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南昌市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南昌市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前述协议合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

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南昌市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投集团”、

“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仅对公司债券受托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公司债券的任何

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任何内容据以

作为受托管理人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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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南昌市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南昌市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南昌市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南昌市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南昌市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南昌市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的受托管

理人，严格按照以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持续密

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以上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的约定，现就相关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2025 年 2 月 17 日，南昌市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布了《南昌市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公司南昌国资产业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清算的公告》，该公

告披露的具体情况如下： 

南昌市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于近日审议通过了《南昌国资产业经营

集团有限公司清算方案》（以下简称“清算方案”），拟按该清算方案对合并范围

内子公司南昌国资产业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资产业集团”）展开清

算工作。 

一、被清算主体的基本情况 

名称：南昌国资产业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4 月 10 日 

注册资本：46,993.033351 万元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省政府大院东三路 2 号省工商大楼六楼 

法定代表人：张梁 

营业期限：2013 年 4 月 10 日至 2063 年 4 月 9 日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投资项目管理；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城乡基础设施开发、建设、经营、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

理；自有房屋租赁；仓储；建材销售（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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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算原因、依据及其决策程序 

根据洪办发〔2022〕3 号关于印发《南昌市属国有企业集团整合重组方案》

要求，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并南昌国资产业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组建了南

昌市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产投集团董事会于 2025 年 2 月 12 日审议通过了《南昌国资产业经营集团有

限公司清算方案》，同意按该清算方案对国资产业集团展开清算工作。 

三、本次清算的实施方案 

（一）清算程序 

根据《南昌国资产业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章程》，清算注销程序如下： 

1、股东决议。由股东出具股东会决议，将注销事项向市国资委报备。 

2、成立清算小组。公司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15 日内成立清算小组。 

3、发布公告。清算小组成立后发布清算组信息和债权人。 

4、开展清算活动。清算小组负责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

产清单；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清缴所欠税款以及清算过程中产

生的税款；清理债权、债务；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5、完成公司税务注销。 

6、出具清算报告。清算组出具清算报告并提交股东审议。 

7、申请注销。根据普通注销流程完成注销工作。 

（二）债权、债务处置方案 

国资产业集团的债权债务及对外担保全部转移，由产投集团承接。 

（三）股权处置方案 

按照管理层级划分，通过无偿划转的方式将国资产业集团直接持股或管理的

19 家企业的股权进行划转。 

（四）公司注销 

1、推动清算方案执行。国资产业集团清算结束后制定清算报告，并报产投

集团党委会、股东会决议。 

2、公司注销 

（1）产权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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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资委产权登记系统申请产权注销登记。 

（2）注销登记 

在公告期满、清算完成及国资委产权登记系统产权注销以后，提交相应材料

申请税务、工商等注销。 

四、清算组组成及其履职情况 

清算组内分工 姓名 担任产投集团管理职务 

组长 刘志伟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副组长 
万满珍 财务总监 

刘军 副总经理 

成员 
刘丽芳、邹虹、李林、王瑞东、胡正、吴

国红、汤明、余思颖、桂志龙、万隆 
/ 

截至目前，清算组根据《南昌国资产业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章程》正常推进清

算程序。 

五、相关主体清算结果、产权或者工商登记情况 

目前，国资产业集团清算事项有序推进中，待产权变更完成后将办理工商变

更手续。 

六、影响分析 

本次国资产业集团清算属于发行人正常企业整合，流程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

章程规定，国资产业集团子公司股权全部划转后仍在产投集团合并范围内。故本

次清算事项对企业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预计不会重大不利影响，本次

清算事项对发行人存续的债券兑付安排预计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中信证券作为发行人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中信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

行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受托管理协议》的

有关规定和约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公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七、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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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南昌市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中段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洪城路 655 号海联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水平 

联系人：李林、万闻昕 

联系电话：0791-87766269 

传真：0791-87726269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曾诚、徐舒雯粲 

联系电话：010-60834709 

传真：010-60833504 

（以下无正文） 




